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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10月30日，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10年度学术年会在莱芜召开。
会议由山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共莱芜市莱城区委主办，由莱芜市莱城
区人民法院承办，来自各高校及公检法司三级实务部门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
文42篇。
会议主要围绕量刑问题、刑罚问题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相关犯罪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这些论文紧密围绕上述主题，选题集中，达到了推进积累、开拓创新的目的。
曲伶俐主编的这本《刑法适用与社会稳定》收录的就是这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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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量刑问题研究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罪责刑相适应
量刑基准初论
量刑基准的确立
论“减轻处罚”的幅度
论定罪与量刑程序的相对分离模式
死刑适用标准问题研究
对死刑适用标准的反思及探索
量刑建议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思考
量刑建议制度初探
量刑平衡机制的构建与思考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以鲁西南某市六年来贪污受贿案件实证分析为视角
职务犯罪量刑问题探析
  刑罚问题研究
弁论罪刑之该当
我国刑罚本质二元论
刑罚结构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刑的中西“存”与“废”之原因辨析——为我国没收财产刑的立法现状辩护
刍议我国缓刑制度之完善
论缓刑时剥夺政治权利刑之适用
从书面审理到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改革的问题评析
减刑假释程序改革探析
浅谈未成年人轻罪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和谐语境下的立法推动
试论前科消灭制度
韩国刑罚制度的问题点和改善方向
  影响社会稳定的相关犯罪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规制
弱势群体刑法保护的理念基础研究
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犯罪原因探析
关于酒驾再次严重肇事行为罪名适用的思考
团伙犯罪案件刑罚裁量之分析——以盗窃、抢劫团伙犯罪为视角
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行为的法律分析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犯罪现状分析
略论严打“黄、赌、毒”之刑事政策依据
环境犯罪非刑罚处置方式的构建
论完善现行水资源刑法保护机制
能动司法实证分析——以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法院“预防重新犯罪告知承诺制度”为范本
刑事和解基本问题新释——对相关传统话语的批判性考察
论民事检察和解
混合主体共同贪污犯罪研究
刑法解释方法的再探析
人格障碍者犯罪之刑事责任分析
教唆犯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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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应提高庭审效率，增强法律宣传和庭审效果的需要 人民群众参加旁听，接受教育，
增加法律知识，听公诉人和律师辩论到最后，最关心的还是判决的结果。
公诉人当庭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可更好地发挥公诉职能作用，提高法庭的当庭宣判率。
除极少数疑难复杂或重大的案件或证据上有明显争议的案件外，更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都尽
可能地采取当庭宣判的形式。
公诉人当庭提出量刑建议，有利于法庭听取各方意见，包括被告人及其律师的意见、公诉机关的意见
和社会的意见，从而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提高当庭宣判率。
 （五）可以减少认只上的偏差，提高量刑的合理性，减少不必要的抗诉和上诉 公诉量刑建议具体化
后，可以预防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认识分歧，提高量刑的合理度，减少和避免量刑畸轻畸重，使量刑
更加公开、公正、透明和趋于合理，进而减少上诉、申诉和抗诉，也有利于被告人认罪服法和今后的
服刑改造。
 四、构建科学的量刑建议制度 综合国外量刑建议制度和我国实践中的具体做法，笔者拟从量刑建议
提出的时间、方式、形式、判决书对量刑建议的回应等主要问题进行阐述，构建科学的量刑建议制度
。
 （一）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 凡是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该类案件均可以提出量刑建议。
第一，如果被告人、辩护人只对非基本事实有异议，因其不影响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和罪名的认定
，可以提出量刑建议。
第二，如果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情节（包括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有异议，因只影响量刑而不影响
对犯罪事实和罪名的认定，可以提出量刑建议。
第三，如果被告人、辩护人对基本犯罪事实和指控罪名有异议，这种情况下，只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
时，确信案件事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可以认定被告人构成某种犯罪，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认定的事
实和罪名提出量刑建议，至于被告人、辩护人对基本犯罪事实和指控罪名有无异议，只是辩方对案件
的不同看法，对公诉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无影响。
但是，如果庭审中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延期审理、变更起诉、追加起诉或撤回起诉的
，就不能提出量刑建议。
 （二）量刑建议的方式 量刑建议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幅度刑，即只指明刑种，或者在某一刑种的法
定刑幅度内进一步压缩量刑空间，将刑罚的大幅度变成一个小幅度；二是确定刑，即明确指出应当判
处何种刑种和刑期以及刑罚的执行方法。
笔者认为，量刑建议采用确定刑方式比较妥当。
首先，对被告人的量刑只能是一个“点”，而不可能是一个“度”，量刑建议也是一样，只有确定一
个具体刑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量刑建议。
如果在“大幅度刑”里再确定一个“小幅度刑”，既有模糊概念之嫌，又给人多此一举的感觉，因为
法官同样可以突破这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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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法适用与社会稳定》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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